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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九江司法鉴定中心
法定代表人：宋美云，联系电话：13607925303
授权代表：张鸣，联系电话：15170266252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前进西路318号
被投诉人：九江天平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九江市浔阳区长虹立交桥兴龙国际16楼1617室
联系电话：15180658284
联系人：吴凤蓉
投诉人对九江天平招投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检验、鉴定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JTPZB2023-006）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6月20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招标文件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因无法医物证鉴定资格不具有参加本项目的投标资格。
事实依据：查询江西省司法厅2023年3月编制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江西卷（2023年度）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业务范围为：法医病理、法医临床、法医毒物鉴定，痕迹（限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其业务范围不包括法医物证鉴定项目。
法律依据：磋商文件规定本项目资格条件如下：（1）具有司法鉴定许可：（2）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认定资质（CMM)：磋商文件采购需求：本项目服务要求包括以下五大类：法医病理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法医物证鉴定、法医毒物鉴定、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
2、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评分－技术部分－综合实力评分有误。
事实依据：在本项目评审结束后，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分别向县区交警大队打电话声称其以90多分的高分中标。该质疑高分90多分如属实：被投诉人天平公司是不能回避质疑的。投诉人套阅公开资料，认为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项目评分不可能高于90分。1、技术部分人员得分：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没有法医物证鉴定人员，-2分：2、技术部分－综合实力得分：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没有科研项目，-4分：未在核心期刊或公安或司法类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公安司法鉴定类论文，-4分：无“宋慈杯”奖项，-4分：无司法鉴定案例被公、检、法、司等部级官网收录的，
-4分：3、技术部分－能力评价得分：道路交通事故车速鉴定、道路交通事故车速鉴定（EDR)、道路交通事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通过，-6分：4、技术部分项具实施方案得分：本项为主观分基本不可能得到满分3分。综上，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总得分应该在76分以下。
法律依据：评审标准：1、技术部分人员：无法医物证
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书范本鉴定人员，2分：2、技术部分－综合实力得分：没有科研项目，-4分：未在核心期刊或公安或司法类专业期刊上发表过公安司法鉴定类论文-4分：无“宋慈杯”奖项，-4分：无司法鉴定案例被公、检、法、司等部委官网收录的，-4分：3、技术部分－能力评价得分：道路交通事故车速鉴定、道路交通事故车速鉴定（EDR)、道路交通事故交通行为方式鉴定能力验证评定结果为通过，-6分：4、技术部分项目实施方案：满分3分。
3、质疑回复认为投诉人的质疑成立，但“具体结论由本级财政部门定夺”处理方式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事实依据：被诉人天平公司2023年5月29日质疑回复认为投诉人的质疑成立，2023年6月8日质疑回复称“我公司已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具体结论由本级财政部门定夺”，说明质疑成立具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依法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
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认为供应商质疑成立具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按照下列情况处理：
（一）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质疑，依法通过澄清或者修改可以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澄清或者修改采购文件后继续开展采购活动：否则应当修改采购文件后重新开展采购活动。（二）对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的质疑，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请求：依法取消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的中标资格，依据《政府采购投诉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在合格的投诉单位中按得分高低另行确定中标单位。
被投诉人、采购人称：
投诉事项1： 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因无法医物证鉴定资格不具有参加本项目的投标资格。
回复投诉事项1事实依据：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资格符合磋商文件的资格要求。
法律依据：磋商文件规定本项目资格条件如下：1）具有司法鉴定许可；2）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认定资质（CMA）；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具有1）具有司法鉴定许可；2）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认定资质（CMA）。
投诉事项2： 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评分－技术部分－综合实力评分有误。
回复投诉事项2事实依据：对质疑中标单位得分，经核实此项质疑不予采纳。
投诉事项3：质疑回复认为投诉人的质疑成立，但“具体结论由本级财政部门定夺”处理方式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回复投诉事项3事实依据：2023年6月27日经采购人内部招标领导小组集体讨论研究，对该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我公司于2023年6月28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流标结果公示。
法律依据：依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发现磋商小组未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标准进行评审的，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并同时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经调查：
1、 竞争性磋商招标文件第一章磋商邀请第二款申请人资格要求满足中第六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1）具有司法鉴定许可；2）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认定资质（CMA）。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具有1）具有司法鉴定许可，业务范围：法医临床、法医病理、法医毒物、痕迹（限交通事故痕迹）鉴定；2）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认定资质（CMA）。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2、 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的得分不属于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投诉人对九江南湖司法鉴定中心评分的质疑并无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且信息来源不明。供应商的投标材料涉及商业秘密，且案涉项目已经决定废标重新采购，质疑回复供应商的评分情况将严重影响后续采购活动的公平公正。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投诉不成立。
3、 被投诉人认为投诉人的质疑成立，但未拿出具体处理意见。5月29日质疑函回复“我公司已将有关情况报告财政部门，结果会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公示”；6月8日质疑回复“我公司已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具体结论由本级财政部门定夺”。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六条规定：采购人、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成立且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中标、成交结果的，按照下列情况处理：（二）对采购过程、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提出的质疑，合格供应商符合法定数量时，可以从合格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否则应当重新开展采购活动。质疑答复导致中标、成交结果改变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被投诉人的质疑回复违反法律规定是客观存在的，我局已责令采购人和被投诉人整改并进行了约谈。采购人和被投诉人在发现问题后在投诉人投诉期间已经改正，6月27日经采购人内部招标领导小组集体讨论研究，对该项目重新开展采购活动，并书面报告我局；6月28日被投诉人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流标结果公示；7月25日被投诉人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人，同日，被投诉人将其整改情况反馈我局。鉴于被投诉人对该质疑回复已经改正，对采购结果并无影响。投诉人投诉的该事项已经无事实依据，投诉人的投诉事项3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事项1、2、3不成立，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页无正文）
                              九江市财政局        
                            2023年7月31日
（主动公开）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7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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